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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草案公聽會辦理說明 

112年 12月 19日 

一、緣起 

(一)本條例草案研擬係依據 112年 8月 17日行政院第 3867次會議交通部陳

報「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報告案之決定，院長提示：請本部會同交

通部加速研議「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明文規範各級政府權責，每年

公布 KPI列入評比，讓各級政府都能落實道安改善工作。 

(二)本部已於 112年 8月 30日及 9月 21日邀請中央部會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召開 2次研商會議，10月 13日邀請民間團體、11月 9日邀請專家

學者與中央部會、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就條文架構及草案文字進

行討論在案。 

(三)本條例為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制定中期（一年內）執行項目，以「涵

蓋行人設施建設重點項目」、「訂定績效指標及管理與考核機制」、「制定

強化對地方政府課責機制」及「督促地方政府確實遵守中央規範」四面

向研擬，研擬草案條文計 18條。 

(四)查現行市區道路條例、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等已有相關法令規定，且有「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及「行

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為引導，因本條例草案條文涉及重大政策及各地

方政府實務操作，為求慎重，爰召開本公聽會。 

 

二、會議進行及紀錄： 

(一)日期：112年 12月 19日下午 14:00起 

(二)地點：國土管理署 5樓大禮堂(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段 342號) 

(三)主持人：花政務次長敬群 

(四)議程： 

1.主席致詞。 

2.會議議程說明 

3.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簡報條例條文草案內容。 

4.依登記報名順序，邀請來賓發言，並得請相關業務單位適時回應。 

5.主席結論。 

6.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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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會議採議題逐項討論，並就贊成與否作紀錄，以供後續法制作業依

據。 

 

三、條例草案條文涉及重大政策及行政措施說明： 

(一) 依立法院 112年 12月 1日三讀通過之「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第 2

條規定「各級政府、事業及國民應共同維護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建立以

人為本、傷害最低、公共運輸優先、緊急車輛可通行、無障礙設計及落

實道路公共使用等安全之用路環境及文化。」、第 11 條規定「各級政府

為建立以人為本之安全用路環境，應完備道路交通設施、道路設計規範、

道路養護與改善制度、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道路交通安全檢核機制及相

關管理措施。」本條例定位以「設施」為標的之作用法，所擬條文與行

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四面向對應如下，是否合宜，提起討論。 

1.涵蓋行人設施建設重點項目： 

(1)明定行人交通安全設施名稱及項目，明定由本部訂定行人空間通行檢

核項目。 

(2)明定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檢視轄區行人空間，公告設置專區。 

2.訂定績效指標及管理與考核機制 

(1)明定養護(管理單位)、考核(地方政府)及評鑑(本部)三級管理考核。 

(2)明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訂定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逐年

辦理改善。 

(3)明定由本部訂定績效指標，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納入地方道路交

通安全會報列管。  

3.制定強化對地方政府課責機制 

(1)明定本部之中央主管機關掌理項目及交通、警政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辦事項。 

(2)授權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成立專責單位，明文協調各管理單位

及使用道路空間設置設施機關（構）。 

(3)明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績效應每年提送該管道安會報審議通

過後公告周知。本部應向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會報提出報告及評比獎懲

建議。 

4.督促地方政府確實遵守中央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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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照市區道路條例第 9條、第 33條第 1項及第 33條之 1規定，明定

因工程施工、養護或管理不周致造成行人動線阻塞中斷時，主管機關

對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之罰責。 

(2)明訂於專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規事項裁處罰鍰應為法定最

高額。 

(3)明定本部就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部分，應進行年度評鑑及辦理

獎懲，其中包括中央主管機關對工程主辦機關或行為人之罰責。 

(二)本條例草案所擬法令適用範圍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稱道路為基準，

行人空間定義除公有道路用地範圍之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尚有包括公

園、廣場、騎樓(包含私有但具有供公眾通行義務土地，如法定騎樓與開

放空間，惟不包括建築基地內之私設通路)等，是否合宜，提起討論。 

(三)道路推動行人無障礙及通用環境，係以輪椅使用者為空間檢核之主要基

準，現行道路工程設計標準或規範，有屬公路法之交通工程規範、屬市

區道路條例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規範)、屬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之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屬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等，為統一事權，本條例

草案所擬規定，為由本部定義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檢核項目及訂定年度

績效指標等權責，是否有所競合，提起討論。 

(四) 為達成交通事故零死亡願景，交通部推動道路交通基本法立法，並推動

「國家交通安全綱要計畫」，責成部會每年訂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推動

計畫」，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亦須配合訂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執

行計畫」。其中本部推動建置行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校園周邊暨行車安

全道路改善，辦理路口行人安全設施改善、減少路側障礙物、改善人行

道、提升非號誌化路口安全等。因相關補助專案名稱及範圍不同，本條

例草案第 11條選擇機關、醫療院所、運動中心、活動中心、學校、廟埕、

廣場、公園、兒童遊戲場、大眾運輸站點、商業中心為重點中心，令內

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劃定專區、公告及實施改善，以期逐步改

善，對於劃定專區實施後之維護作業，並有第 13 條及第 14 條罰則規定

支持，是否合宜，提起討論。 

 

四、報名與會及意見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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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參加者請於本部國土管理署網站報名(網址： 

https://myway.cpami.gov.tw/Activity/paperActivity/ActivityCont

/105.html)，報名截止日期為 112年 12月 15日中午 12時。 

(二)有意出席公聽會並發言者，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將意見書（詳附件）

以電子郵件送達，聯絡信箱：hope.lin@ecopia.org.tw。 

(三)公聽會現場亦開放登記發言，惟以事前登記報名者優先發言。 

(四)若受限於會議時間，無法於現場充分發言者，歡迎於會議結束 3天內（112

年 12月 22日中午 12時前）以電子郵件提供書面意見，聯絡信箱： 

hope.lin@ecopia.org.tw。。 

(五)公聽會以我國通俗語言進行，如欲使用其他語言陳述意見，請自備翻譯

人員。 

(六)另因場地座位限制，請團體機構配合出席人數以至多 2人為原則。 

 

五、公聽會現場注意事項 

(一)會議進行程序將由事先報名並登記發言者優先發言，再由現場登記發言

者發言；待登記發言者全數發言完畢後，主席將視時間和現場狀況斟酌

再開放現場意見發表，並以尚未發言者為主，依舉手順序為之。 

(二)來賓於發言前，先說明團體或機關單位名稱、職稱及姓名，並於發言後

提供意見書(附簽名及聯絡方式以備確認)，會議紀錄將以書面意見為記

載內容。會中未及發言者，請以意見書表達意見。 

(三)每位發言者發言時間為 3分鐘。於發言開始已 2分鐘按 1短鈴提醒，已 3

分鐘結束時按 2 短鈴，請發言者立即停止發言，超過 3 分鐘之發言不予

記錄。為節省時間，若現場意見與網路徵詢或先前發言相同者，請摘要

說明即可，不必重複。 

(四)請發言者就本草案相關議題發表意見，若有偏離主題之發言，主席得立

即制止或限制發言。 

(五)不配合現場程序，或有阻撓現場程序進行，或經主席指示停止發言而仍

持續發言者，主席得請其立即離開會場。 

  

https://myway.cpami.gov.tw/Activity/paperActivity/ActivityCont/105.html
https://myway.cpami.gov.tw/Activity/paperActivity/ActivityCont/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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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草案公聽會  意見書 

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條次 建議 理由 備註 

    

 

一、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 112 年 12 月 22 日前陳

述意見或洽詢；電子信箱：（hope.lin@ecopia.org.tw）。 

二、意見書請以直式橫書編輯，註明單位、姓名、職稱及聯絡電話，所提意

見若有引述參考文獻者，請註明出處並附相關原文。 


